
《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1、任务由来及说明 

2011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由黄山旅

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国家行业标准编制工

作，黄山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和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作为该规范共同起草单位。接

到任务后，三家单位于 2012 年 2 月召开座谈会，商讨标准编制事宜，制定了《山

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编制大纲。 

2、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国务院已把旅游业列入战略性支柱产业，全国也有 28 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

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或支柱产业，未来，中国旅游业将引来新一轮的发展。这也

势必促进国内各旅游景区进一步重视景区环境现状、游览舒适度，把提高旅游品

质作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旅游景区清洁服务管理水平是集中反映景区旅游形

象和品质的一个窗口，目前，国内各旅游景区在景区清洁服务工作上都有一套自

己的工作流程或方法。但是，占国内很大比重的山岳型旅游景区其清洁服务工作

与其它景区清洁服务相比，有作业地域不平坦、无法实施机械化作业、大面积作

业，清洁作业全部依靠人力手工完成等特点。这次编制《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

务规范》，不仅适应了新形势下景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国内山岳型

旅游景区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提高清洁服务质量提供了指导。 

3、标准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从 2012 年 2 月份开始。 

本标准制定严格按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GB/T1.2《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

方法》要求进行。 

从接到标准的制定任务开始，规范编制组成员就开始收集国内山岳型旅游景

区清洁服务相关资料，并先后去了安徽九华山、河南云台山等景区，和景区清洁

服务管理者、操作者进行座谈讨论，认真听取他们对标准编制大纲的意见和建议，

对标准编制大纲进行修改完善。2012 年 8 月，规范编制组在完成规范大纲修改



后，着手规范起草工作。2012 年 11 月，编制组在充分吸取各方合理化意见后形

成了《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初稿，并将初稿送中国标准化协会、省技

术质量监督局、安徽省标准化协会及部分山岳型旅游景区专家征求意见。2013

年 1—9 月期间，标准编制组又多次征求标准化专家、山岳型旅游景区业内管理

人员等意见和建议，并多次对《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进行修改完善。

2013 年 10 月，在规范编制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

范》征求意见稿。 

4、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根据山岳型旅

游景区清洁服务的特殊性，重点突出在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作业要求、作业安全

指标上，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表 1     参照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2 GB/T 3608-2008   《高处作业分级》 

3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4 GB 6095-2009   《安全带》 

5 GB/T 8834-2006   《绳索有关物理和机械性能的测定》 

6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5、一般说明 

5.1 标准适用范围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时，充分考虑国内大多数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管理现状和

模式，规定了其适用范围是山岳型旅游景区公共区域，主要有：景区游道及游道

上的附属设施（护栏、标识标牌）、游客集散中心、旅游厕所。而山岳型旅游景

区其它管理机构、经营场所、娱乐场所室内清洁服务则不在本规范范围。 

5.2 清洁服务分类说明 

本标准从清洁服务地域、对象不同，将山岳型旅游景区公共区域清洁服务分

类为：室外清洁服务、室内清洁服务及专项清洁服务。室外指游客在景区游览活

动中能涉足的区域，有：游道及游道附属设施、游客集散中心、景区水域等。室

内指景区内的旅游厕所、设施设备以及五金洁具等。由于多数山岳型景区海拔较

高，冬天易产生积雪结冰状况，且山岳型旅游景区特殊的地理形势，经常会有目

之可及，然正常清洁方式无法完成清洁服务工作的一些区域，本标准将其规定为

http://www.baidu.com/link?url=KUBf9kcjpXWZG2cg9206jZSxZITNFN4cB5LMOLliOB6Rjr9ckC8GmOLza-l7Wddx


专项清洁。 

5.3 清洁服务质量要求说明 

质量要求是确保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质量，提高景区游览舒适度和景区

形象的重要指标。标准中的时间指标，综合考虑了山岳型旅游景区空间内的游客

密度、不同区域作业难度，如标准对“生活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 1h”、“泥沙、

枯枝落叶、积水在风雨停后滞留时间不超过 1h”、“积雪、积冰在雪停后滞留时

间不超过 2h”、 “游道两侧山坡、崖壁、崖谷、构筑物等视觉范围内废弃物，

在作业许可前提下，滞留时间不超过 6h”等作了基本要求。标准中的摩崖石刻、

宣传栏、标识标牌、不锈钢物品清洁服务质量则参照了通用的基本要求，如“摩

崖石刻、宣传栏、标识标牌 0.5m 目视无污迹、无积尘”、“不锈钢物品哑光表面

无污迹、无灰尘，0.5m 内可映出人影；镜面不锈钢表面光亮，3m 内能清晰映出

人物影像”。 

山岳型旅游景区可参照本标准制定相应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来规范景区清

洁服务，提高清洁服务质量。 

5.4 一般清洁服务作业要求说明 

清洁服务作业一般要求是根据山岳型旅游景区特点规定的基本要求： 

5.4.1  标准突出了作业时人身安全、作业用设备安全及作业中植被保护要求。

标准中作业用设备、器具及消耗品安全和环保要求则严格参照执行国家相关规

定。 

5.4.2  作业流程充分从服务游客角度考虑，减少对游客游览活动影响做了基本

作业要求。如“根据作业时间、地点、方式、可见垃圾密度、作业难易程度以及

对游览秩序的影响程度，合理选择捡拾、清扫、擦拭、清洗或专项清洁服务等作

业方式，减少对游览活动的影响”、“6.8 清扫除尘作业时应避免扬尘，游道台阶

清扫作业须从下往上顺序进行”、 “6.9 游道扫雪除冰宜先选择作业难度较小

的一侧实施，保证游道最短时间内通行后，再对另一侧实施作业”。 

5.4.3  专项作业中对游道两侧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或作业安全难以保障

的悬崖、陡坡、沟谷等地段的清洁服务，参照 GB/T 3608-2008《高处作业分级》

执行。高处清洁作业用绳索应符合 GB/T 8834《绳索有关物理和机械性能的测定》

的要求，安全带应符合 GB 6095-2009《安全带》的要求。 



5.4.4  本标准不设一章来规定山岳型旅游景区特殊清洁作业。考虑到在一般要

求中已对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特点作了要求，如：“6.8 清扫除尘作业时应

避免扬尘，游道台阶清扫作业须从下往上顺序进行”、 “6.9 游道扫雪除冰宜

先选择作业难度较小的一侧实施，保证游道最短时间内通行后，再对另一侧实施

作业”、“ 6.10 对游道两侧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或作业安全难以保障的悬

崖、陡坡、沟谷等地段，应实施悬挂或攀登等高处清洁专项作业，高处清洁作业

应符合 GB 3608 的规定”、“ 6.11 实施专项清洁服务前应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

保证处于良好状态；设置醒目的安全及作业提示标志；作业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做好自身防护，并防止他人受到伤害”。 

5.4.5  本标准主要涉及的是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清洁作业完毕废弃物转

运后的处置则不在此标准中作要求。 

6、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7、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意见分歧情况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8、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订，有助于山岳型旅游景区改进优化清洁服务流程，提高清洁服

务质量，提升景区游览舒适度和旅游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旅游经济效益。

同时，标准的制订也为山岳型旅游景区在清洁服务上提供了一套更为系统和完善

的规范。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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